
格式 機關 檔案編號 財 政 部 ○ ○ 國 稅 局

信託財產各類所得憑單申報書

本單位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信託收益所得資料申報如下：

信託
扣繳
單位

統一
編號

名稱

受託人

地址

姓名/
名 稱

信託扣繳單位稅籍編號

區 分
(適用者以Ｖ
表示並分別填
造本申報書)

        項  別

所得
類別及代號

個人(1) 非個人(2)

份數 起訖
號碼

給付總額
(所得額)

扣繳稅額
或可扣抵稅額 份數 起訖

號碼
給付總額
(所得額)

扣繳稅額
或可扣抵稅額

1是
2否

境內居
住之個
人

或
在境內
有固定
營業場
所之營
利事業

利 息 4

租 賃 5 1

權 利  金 5 2

營
利
所
得

86年度或以
前
年度股利或盈
餘

1 1

87年度或以
後
年度股利或盈
餘

1 2
扣繳稅額 扣繳稅額

1 C
可扣抵稅額 可扣抵稅額

其     他 1 3

財 產交易所得 7
競技、競賽及

機會中獎獎金
8

其他所得 A

合 計
扣繳稅額 扣繳稅額

可扣抵稅額 可扣抵稅額

納稅者如有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7      條第      8      項但書規定，為重要事項陳述者，請另填報「（○年、
○月）各式憑單及信託所得申報書聲明事項表」，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  詳說明六、七  )

   
此 致                                                

財政部○○國稅局                                          

信託扣繳單位蓋章：                       

受託人簽章：                     

聯絡電話

                                          
聯絡人：                             

聯絡電話：

申報日期：     年     月     日
                                      

＊填寫前請詳閱第 1 聯背面說明。
＊本聯應直接以黑色原子筆填寫，不得移作複寫。
（第 1 聯報核聯：由稽徵機關建檔後存查）

樣        張



格式 機關 檔案編號 財 政 部 ○ ○ 國 稅 局

信託財產各類所得憑單申報書

本單位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信託收益所得資料申報如下：

信託
扣繳
單位

統一
編號

名稱

受託人

地址

姓名/
名 稱

信託扣繳單位稅籍編號

區 分
(適用者以Ｖ
表示並分別填
造本申報書)

        項  別

所得
類別及代號

個人(1) 非個人(2)

份數 起訖
號碼

給付總額
(所得額)

扣繳稅額
或可扣抵稅額 份數 起訖

號碼
給付總額
(所得額)

扣繳稅額
或可扣抵稅額

1是
2否

境內居
住之個
人

或
在境內
有固定
營業場
所之營
利事業

利 息 4

租 賃 5 1

權 利  金 5 2

營
利
所
得

86年度或以
前
年度股利或盈
餘

1 1

87年度或以
後
年度股利或盈
餘

1 2
扣繳稅額 扣繳稅額

1 C
可扣抵稅額 可扣抵稅額

其     他 1 3

財 產交易所得 7
競技、競賽及

機會中獎獎金
8

其他所得 A

合 計
扣繳稅額 扣繳稅額

可扣抵稅額 可扣抵稅額

納稅者如有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7      條第      8      項但書規定，為重要事項陳述者，請另填報「（○年、
○月）各式憑單及信託所得申報書聲明事項表」，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  詳說明六、七  )

      此 致                                                
財政部○○國稅局                                                       

信託扣繳單位蓋章：                  

受託人簽章：                

聯絡電話：

聯絡人：                        

聯絡電話：

申報日期：   年   月   日                                         
                                    

＊為保障權益，本聯請保存 7 年，以備日後查考。
（第2聯備查聯：由稽徵機關加蓋印戳發還受託人存查）

樣        張



信託財產各類所得憑單申報書填報說明
一、本申報書除左上方「格式、機關、檔案編號」欄由稽徵機關編填外，其餘部分請於適當位

置依式填寫，各聯順序請勿顛倒複寫，並以黑色原子筆填寫。

二、本申報書應併同「信託財產各類所得憑單」、「信託財產營利所得憑單（有價證券借貸交

易權益補償轉開專用）」及「信託財產分離課稅所得、債券利息所得及政府舉辦獎券中獎

獎金扣繳暨免扣繳憑單」於每年1月31日前（但每年1月遇連續3日以上國定假日者，

申報期間延長至2月5日止），彙報該管稽徵機關。

三、信託行為之受託人應依所得稅法第 92條之1規定，將上年度1月1日起至12月 31日止

依同法第3條之4規定應計算或分配予受益人之所得額、第89條之1規定之扣繳稅額及

同法施行細則第83條之1規定之可扣抵稅額資料，按受益人分別填製「信託財產各類所

得憑單」、「信託財產營利所得憑單（有價證券借貸交易權益補償轉開專用）」及「信託

財產分離課稅所得、債券利息所得及政府舉辦獎券中獎獎金扣繳暨免扣繳憑單」，並請

以黑色原子筆填寫： 

（一）凡境內居住之個人且有國民身分證、營利事業或扣繳單位統一編號者之所得，應填製

一般之「信託財產各類所得憑單」。

（二）凡為非境內居住之個人、外國人、無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華僑或在中華民國境內無

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或大陸地區人民、單位者之所得，應填製中英文對照之「信託

財產各類所得憑單」，並使用本申報書彙總申報。

（三）屬分離課稅所得、債券利息所得及政府舉辦獎券中獎獎金之信託所得，應填製紅色之

「信託財產分離課稅所得、債券利息所得及政府舉辦獎券中獎獎金扣繳暨免扣繳憑單」。

（四）使用媒體申報之單位，得以媒體（磁帶、磁片）代替「信託財產各類所得憑單」、「信

託財產營利所得憑單」及「信託財產分離課稅所得、債券利息所得及政府舉辦獎券中獎獎

金扣繳暨免扣繳憑單」，連同信託財產各類所得憑單申報書及媒體檔案遞送單，向所轄

稽徵機關辦理申報。

四、依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85條之1規定，「給付總額」指受託人依所得稅法第3條之4規定

計算或分配予受益人之所得額。

五、本申報書應依受益人是否為境內居住之個人及在境內有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加以

區分，而分別填寫。同一申報書並應依受益人之身分，就個人與非個人兩類分別彙總統

計。

六、本申報書所稱納稅者，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施行細則第      2      條第      2      項規定，包括稅法規定

負繳納稅捐義務之人  (  即受託人  )  。

七  、  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7      條第      3      項前段及第      8      項但書規定，納稅者從事租稅規避交易行

為，而於申報時，對重要事項隱匿或為虛偽不實陳述或提供不正確資料，致使稅捐稽徵

機關短漏核定稅捐者，稅捐稽徵機關將另課予逃漏稅捐之處罰。如有認屬不應列入本年

度憑單申報者，應將事實及金額另填報「  (  ○  年、  ○  月  )  各式憑單及信託所得申報書  聲明事

項表」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裝訂於本申報書一併申報。  

六八   、應向受託人轄區稽徵機關辦理申報，不得越區辦理。
稽徵機關 電話 地址 稽徵機關 電話 地址

樣        張




